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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經辦人／部門

 
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邀請委員提

名 2011-2012年度會期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林健鋒議員提名黃定光議員，這項提名獲梁君彥
議員附議。黃定光議員接受提名。在任的事務委員

會副主席方剛議員接替黃定光議員主持選舉。由於

並無其他提名，方剛議員宣布黃定光議員當選為

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副主席一職的人選。陳淑莊
議員提名方剛議員，這項提名獲林健鋒議員附議。

方剛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

方剛議員當選為 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
副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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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2011-2012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4. 委員商定，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例
會將於每月第三個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
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日期將於會
後發給委員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待議事項一覽表  
 

—— 立 法 會

CB(1)4/11-12 號

文件附錄V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—— 立 法 會

CB(1)4/11-12 號

文件附錄VI) 
 
2011年 10月 18日的政策簡報會及會議  
 
5.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年 10月
18日 (星期二 )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在立法會綜合
大樓會議室 1舉行會議，以便討論下述事項：  
 

(a) 就行政長官 2011-2012年度施政報告的相
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；及  

 
(b) 在台灣設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。  
 

2011年 11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例會  
 
6. 委員商定於 2011年 11月 15日的下次例會上討論
政府當局提議的下述事項：  
 

(a) 香港展覽業的發展；及  
 

(b)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的工作進度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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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2012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  
 
7. 主席表示，他和副主席將會與商務及經濟發展
局局長舉行會議，以便討論 2011-2012年度會期事務
委員會的工作計劃。他表示如委員擬就將於 2011年
12月至 2012年 7月期間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提出
任何擬議討論事項，請於 2011年 10月 28日或該日前
以書面通知秘書處。  
 
8. 主席提及梁美芬議員於 2011年 10月 7日致事務
委員會的信件，梁議員在信中對解散香港賽馬會中

藥研究院 (下稱 "中藥研究院 ")表示遺憾，並建議事
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跟進此事。主席亦表示，政府

當局已就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6月 14日的特別會議
上通過的議案作出回應 (立法會 CB(1)36/11-12(01)
號文件 )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梁美芬議員的信件及政府當局就
2011年 6月 14日通過的議案所作的回應已於會
議席上提交省覽。梁美芬議員的信件其後於

2011年 10月 17日隨立法會CB(1)84/11-12(01)號
文件發給委員。 ) 

 
9. 方剛議員提到梁議員的建議，並表示中藥的使
用在香港的接受程度相當廣泛。他認為政府當局應

繼續大力支持中藥的發展及推廣。就此，在陳偉業

議員建議下，委員同意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會簡

介有關解散中藥研究院的跟進安排，包括終止聘用

中藥研究院的員工、知識產權的處理及成立由政府

主導的新委員會以推動中藥研究及發展的進度。事

務委員會亦同意應把這事項納入待議事項一覽

表，以便於日後的會議上作進一步討論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10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27分結束。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0月 25日  


